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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某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牛公司）在第 9 类插座等商品上具

有多个“某牛”驰名商标，“某牛（电器）”企业商号被多次认定为浙江省知名

商号。某牛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 月 18 日，经营范围包括电力器具、配电开关

控制设备、电线、电缆、五金工具等。某牛王（山东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某牛王公司）成立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，经营范围包含家用电器、五金

等，并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均向市场监管部门申报了企业年报。某牛王公

司的法定代表人和一人股东项某在此期间亦申请注册了含有“某牛王”文字的

相关商标。某牛公司认为某牛王公司将“某牛”作为企业字号登记注册，构成

不正当竞争，遂诉至法院。

法律分析：一审法院认为，某牛王公司应当知晓某牛公司企业字号及其商标的

声誉，但其仍将包含了某牛公司注册商标及字号“某牛”二字的“某牛王”用

作自己的企业字号，存在主观故意，某牛王公司与某牛公司经营范围具有一定

的关联性，容易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，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，遂判决某牛

王公司停止使用含“某牛”字样的企业名称、向某牛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

合理费用共 10万元等。某牛王公司、项某不服，提起上诉。二审法院认为，某

牛王公司将“某牛”作为企业字号进行登记注册的行为，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

法规定的“商业使用”行为，且某牛公司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某牛王公司

对其企业名称实际进行了商业使用，遂判决驳回某牛公司的诉讼请求。某牛公

司不服，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。

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所称的对企业名称的使用，

不仅包括将企业名称书写在牌匾、交易文书、宣传广告、产品包装上的行为，

也应当包含将企业名称进行登记注册的行为。对企业名称进行登记注册是使用

企业名称的开始，某牛王公司申请了企业年报及项某申请注册相关商标的行为，

足以证明某牛王公司主观上具有开展商业经营的意图。即使某牛王公司并未开

展实际经营活动，但其将“某牛”作为企业字号进行登记注册，该行为已经构

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所称的使用行为。最高人民法院遂判决撤销二审判

决，维持一审判决。

启示：本案裁判明确，将他人具有一定影响的字号作为经营范围相近的企业字

号登记注册，即使该企业尚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，但有证据表明其具有开展商

业经营的意图，该登记注册行为也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的规制。本案实

现了从源头制止仿冒混淆行为，有力规制了“搭便车”“傍名牌”等不诚信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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